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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定义及特点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CAS22）的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
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

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具有如下特点：

1.该金融资产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到期
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是指相关合同明确了投资者

在确定的期间内获得或应收取现金流量的金额和时间。

2.企业有明确意图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有明确意
图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是指投资者在取得投资时意图就

是明确的，除非遇到一些企业所不能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

且难以合理预计的独立事项，否则将持有至到期。

3.企业有能力将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企业有能力将
该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是指企业有足够的财务资源（资金实

力），并不受外部因素影响将投资持有至到期。存在下列情况

之一的，表明企业没有能力将具有固定期限的金融资产投资

持有至到期：淤没有可利用的财务资源持续地为该金融资产
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以使该金融资产投资持有至到期。于因受
到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企业难以将该金融资产投资持有

至到期。盂其他表明企业没有能力将具有固定期限的金融资
产投资持有至到期的情况。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

1.初始计量。根据 CAS22的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
确认时，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

始入账金额；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括的已到付息期尚未领取

的债券利息，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例 1：甲企业于 2007年 1月 1日购入 A公司 2007年 1
月 1日发行的 5年期债券准备持有至到期，该债券的面值为
125 000元，企业实际支付价款 95 000元，另支付交易费用
5 000元。该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4援72%，该债券按年付息（每年
5 900元），最后一次支付本金。

其账务处理为：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25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5 000

2.后续计量。根据 CAS22的规定，企业应该采用实际利
率法，按摊余成本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后续计量。企业按照

实际利率和摊余成本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记入“投资收益”科

目；按照票面利率和面值计算确认应计利息记入“应收利息或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科目；差额作为利息调整，记

入“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

例 2：沿用例 1，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10%，则摊余成本和
利息收入如下表：

（1）该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其账务处理为：
2007年 12月 31日：
借：应收利息 5 9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 100
贷：投资收益 10 000

借：银行存款 5 900
贷：应收利息 5 900

2008年 12月 31日：
借：应收利息 5 9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 500
贷：投资收益 10 400

借：银行存款 5 900
贷：应收利息 5 900

以后年度账务处理同上。

（2）假定该债券是一次到期还本付息，则账务处理如下：
2007年 12月 31日：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和所得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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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金融工具的定义、金融资产与负债的分类、金融工具的确

认和计量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规范。本文就金融资产中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其与所

得税法处理规定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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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期初摊余成本

100 000
104 100
108 600
113 600
119 100

利息收入

10 000
10 400
10 900
11 400
11 800

现金流入

5 900
5 900
5 900
5 900

130 900

期末摊余成本

104 100
108 600
113 600
119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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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5900
———利息调整 4100

贷：投资收益 10000
2008年 12月 31日：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5900

———利息调整 4500
贷：投资收益 10400

3.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转换。根据 CAS22的规定，企业因
持有至到期投资部分出售或重分类的金额较大，且不属于

CAS22第十六条所指的列外情况，使该投资的剩余部分不再
适合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企业应当将该投资的剩余部

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

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将该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

投资），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重分类日，该投资剩余部

分的账面价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在

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

损益。

例 3：甲企业于 2008年 4月 5日将其持有至到期投资出
售 10%，收取价款 120 000元，该债券出售前的全部账面成本
为 1 000 000元。

其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2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00 000
投资收益 20 000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 08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900 000
资本公积 180 000

例 4：甲企业将上述剩余债券于 2008年 5月 4日全部卖
出，收取价款 1 180 000元。

其账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 180 0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 080 000
投资收益 100 000

借：资本公积 180 000
贷：投资收益 180 000

三、会计准则与税法处理规定的差异分析

1.初始计量。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

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即企业取得

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可见，税法中规定取

得资产时的历史成本包括了一切合理的必要支出。

但是，会计准则规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括的已到付息

期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不计入该资产

的成本，使得该资产的实际成本与税法规定的成本内容相比

少了一块。这样，在持有至到期投资首次取得时，会计与税法

难免出现差异。

2.后续计量。《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五项所称利息收
入，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

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

息、债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

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而税法则按合同约定

的利率来计算利息收入。

根据 CAS22的规定，企业应该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
成本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后续计量。企业按照实际利率和

摊余成本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由上述分析可知，会计和税法在确认利息收入时存在差

异，需要进行纳税调整。如例 2，2007年 12月 31日会计上确认
的投资收益为 10 000元，但是税法上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5 900
元，于是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4 100元（10 000-5 900），需进
行纳税调整（按 25%计算）：

借：所得税费用 2 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4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1 025

3.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转换。根据《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五十六条的规定，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的资产增值或者减

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的以外，

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

如前所述，根据 CAS22关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转换的规
定，企业应当将不再适合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剩余部分

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且

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将该金融

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可见，税法和会计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转换存在差异。

沿用例 3，税法上的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2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00 000
投资收益 20 000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90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900 000

沿用例 4，会计上的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18 0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900 000
投资收益 2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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